
（上接B394版）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
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本次质押及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
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合盛集团

20,000,000股

4.11%

1.69%

2025/8/25

486,647,073股

41.16%

265,329,100股

54.52%

22.44%

5,000,000股

1.03%

0.42%

12,500,000股

2.57%

1.06%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合盛集团

罗燚

罗烨栋

罗立国

合计

持股数量

486,647,073

192,493,302

179,406,101

10,558,753

869,105,229

持股
比

例

41.16%

16.28%

15.18%

0.89%

73.52%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数量

265,329,
100

62,920,600

85,543,500

6,400,000

420,193,
200

本次质押及
解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265,329,100

62,920,600

85,543,500

6,400,000

420,193,2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54.52%

32.69%

47.68%

60.61%

48.35%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22.44%

5.32%

7.24%

0.54%

35.5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注：合计数与分项数累加和不同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情况说明

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和财务状况良好，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投

资收益、持有公司股份分红等。质押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的实质性因素。若已质押的股份出现预警风险时，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5-053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

三号一一化工》及相关要求，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工业硅

硅橡胶

硅油

环体硅氧烷

2025年二季度

生产量（吨）

302,553.12

195,154.11

14,743.52

94,970.94

2025年二季度

销售量（吨）

214,639.10

163,342.44

15,898.18

5,292.48

2025年二季度

销售金额（万元）

157,498.00

183,420.75

16,502.72

6,576.82

注1：公司有机硅产品种类增加，主要产品结构优化，为更准确的数据统计，公司按有机硅

下游深加工产品的类别进行重分类，类别为：硅橡胶（包括高温胶：生胶、混炼胶；室温胶：107
胶、硅酮密封胶；液体胶）、硅油和环体硅氧烷。

注2：上述销售量为全部对外销售数量，未包含公司自用量，以上产品自用量分别为工业

硅7.95万吨、硅橡胶2.92万吨、硅油0.12万吨、环体硅氧烷9.02万吨；粗单体产量32.57万吨。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工业硅

硅橡胶

硅油

环体硅氧烷

2025年二季度

价格（元/吨）

7,337.81

11,229.22

10,380.25

12,426.72

2025年一季度

平均价格（元/吨）

9,341.53

11,917.94

10,686.87

12,196.62

2024年二季度

平均价格（元/吨）

11,500.92

12,478.34

10,360.61

13,110.79

环 比 变 动
比率（%）

-21.45

-5.78

-2.87

1.89

同 比 变 动
比率（%）

-36.20

-10.01

0.19

-5.22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矿石

石油焦

硅厂煤

电厂用煤

甲醇

氯甲烷

白炭黑

2025年二季度

平均价格（元/吨）

512.35

1,944.90

604.74

180.95

1,718.04

1,940.25

7,783.94

2025年一季度

平均价格（元/吨）

418.30

979.48

797.90

211.39

1,932.64

2,134.62

7,321.48

2024年二季度

平均价格（元/吨）

402.61

1,529.44

984.66

245.33

1,908.90

1,765.00

6,182.23

环比变动
比率（%）

22.48

98.56

-24.21

-14.40

-11.10

-9.11

6.32

同 比 变 动
比率（%）

27.26

27.16

-38.58

-26.24

-10.00

9.93

25.91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所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5-056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第二季度担保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24,000.00万元

295,250.00万元

是

否

合盛硅业（嘉兴）有限公司

25,000.00万元

32,000.00万元

是

否

合盛硅业（鄯善）有限公司

18,500.00万元

60,450.00万元

是

否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2,184,226.25

66.49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部分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分

别于2024年4月28日、2024年6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在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时，根据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求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分

别或共同提供担保，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60亿元，以上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34）。

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担保
方

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合盛
硅业
股份
有限
公司

被担保方

新疆西部
合盛硅业
有限公司

合盛硅业
（嘉兴）有

限公司

合盛硅业
（鄯善）有
限公司

担保方持股
比例（%）

100

100

100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56.26

45.81

44.19

295,250.00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万元）

32,000.00

60,450.00

本次新增担保
金额

9,000.00

15,000.00

15,000.00

10,000.00

18,500.00

担保金额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0.28

0.46

0.46

0.31

0.57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万元）

1,478,174

是否
关联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
有反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注：另有子公司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为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25,720万元抵

押担保；子公司宁波阿尔法半导体有限公司（原宁波合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合盛硅业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14,137万元抵押担保；子公司宁波合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24,752万元抵押担保；上述抵押权人均为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朱志强

91659001697810678Y

2009年12月16日

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纬一路11-3号1103室

92,75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有机硅、工业硅及有机中间体的生产与销售；石墨电极及中间体的生产与销售；石英
石加工与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除外），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品除外）；密封胶生产与销
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

（未经审计）

781,464.56

439,679.76

341,784.81

131,646.22

16,062.28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740,775.90

428,668.19

312,107.71

279,651.25

-3,791.09

（二）合盛硅业（嘉兴）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合盛硅业（嘉兴）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瞿龙学

91330400MA2JDHRQXN

2020年6月29日

浙江省嘉兴市港区雅山西路530号2楼202室

35,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合成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生产；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分支机构经营场
所设在：嘉兴市乍浦镇瓦山路200号）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

（未经审计）

190,663.02

87,337.98

103,325.05

82,830.48

1,744.01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169,272.49

67,691.45

101,581.04

171,286.09

68,296.67

（三）合盛硅业（鄯善）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合盛硅业（鄯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代田

91650421328873470Q

2015年6月2日

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石材工业园区柯克亚路以西（合盛产业园）

117,5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生产与销售危险化学品，硅橡胶、白炭黑、硫酸镁；金属硅的销售及金属硅粉的生产
及销售；有机硅下游深加工产品的出口、岗前培训、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

（未经审计）

407,885.03

180,253.28

227,631.75

88,179.26

5,250.04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348,960.35

126,578.63

222,381.72

181,079.08

6,689.57

上述被担保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1

2

3

被 担 保
人

新 疆 西
部 合 盛
硅 业 有
限公司

新 疆 西
部 合 盛
硅 业 有
限公司

合 盛 硅
业 （ 嘉
兴）有限

公司

贷款银行

新 疆 石 河
子 农 村 合

作银行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乌 鲁
木齐分行

东 亚 银 行
（中 国）有
限 公 司 杭

州分行

担保金额
（万元）

9,000.00

15,000.00

15,000.00

期限

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的担保期间为主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即自债务人依具
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每一具体业
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

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
之日起三年，但在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日超
过债权确定期间届满
之日（决算日）的情形
下，保证期间为自该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三年（包括因主
债权合同下的违约事
件及/或特别约定事
件发生而引致的主债
务提前到期或主债务
展期、还款日宽限、分
期履行等情形的，自
相应的主债务提前到
期日、主债务展期届
满日，还款日宽限届
满日，最后一期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三年）。

担保
方式

连带
责任
保证

连带
责任
保证

连带
责任
保证

担保范围

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
息（包括复利和罚金、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利所支出或应支付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
全费、执行费、公告费、拍卖
费、保管费、鉴定费等所有其

他应付合理费用）。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
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
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
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
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

付的费用。

债务人于主债权合同项下的
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
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等），以及债权人实
现主债权合同项下的债权和
本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权利
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实际发生的诉讼费、财产
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律师代

理费等）。

合同编号

新石农合行借保字
（2025）第105号

银乌【2025】最保字/
第【0483】号

HZRTL25040002-
G/01

4

5

合 盛 硅
业 （ 嘉
兴）有限

公司

合 盛 硅
业 （ 鄯
善）有限

公司

浙 江 省 富
浙 融 资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乌 鲁 木 齐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小 西 门 支

行

10,000.00

18,500.00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期租金及因其产生
的其他债权的保证期
间均至最后一期租金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确定的借款
分批到期的，保证期
间自最后一批主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连带
责任
保证

连带
责任
保证

租赁成本人民币壹亿元整（小
写: ￥100,000,000.00）及 其 租
息构成的分期租金、首付租
金、名义货价、违约金、逾期利
息、损失赔偿金、债务人应向
乙方支付的其他费用和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等），以
及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
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
费、律师代理费等）。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务本金及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以及就所担保的债务作出
的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
间的双倍利息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全费、公证费、
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
费及其它费用。

FZGL250601

乌行（2025）（小西门
支 行 ）保 证 字 第
G20251363000034号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融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

发展战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者利益输送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融资事宜提供担保，董事会结合上述被担保

对象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以及对其的控制情况，认为担保风险可控，被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

还债务的能力，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

同意对上述公司进行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为 2,184,
226.25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66.49%。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5-057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盛硅业”）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盛集团”）提供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合盛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60,000,000股无限售流

通股转让给肖秀艮的事宜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转让前期基本情况

合盛集团于2025年7月16日与肖秀艮签署了《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拟将持有的6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8%）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肖秀

艮。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肖秀艮将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受让后十二个月内不减

持其所受让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披露的《合盛硅业关于控股股东协

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股份过户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合盛集团提供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

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上述协议转让股份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过户前后，双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转 让 方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受让方

合计

合盛集团

罗立国

罗燚

罗烨栋

肖秀艮

本次协议转让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546,647,073

10,558,753

192,493,302

179,406,101

0

929,105,229

持股比例（%）

46.24

0.89

16.28

15.18

0

78.59

本次协议转让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486,647,073

10,558,753

192,493,302

179,406,101

60,000,000

929,105,229

持股比例（%）

41.16

0.89

16.28

15.18

5.08

78.59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072 公司简称：天和磁材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天和磁材

股票代码

603072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张海潮

0472-5223560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应
用产业园区

info@thmagnetics.com

证券事务代表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3,211,551,962.51

2,073,834,756.33

本报告期

940,423,340.69

55,224,267.80

53,455,175.71

35,427,694.00

-96,040,400.39

2.59

0.20

0.20

上年度末

3,386,713,429.69

2,060,049,863.28

上年同期

1,267,375,873.21

69,054,954.62

65,573,919.20

66,969,730.64

145,204,745.87

5.35

0.33

0.3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5.17

0.6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5.80

-20.03

-18.48

-47.10

-166.14

减少2.76个百分点

-39.39

-39.3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天津天和盈亚科技有限公司

袁文杰

袁易

南通朗润园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南通元龙智能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陈雅

泛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愿景智能
制造投资（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远至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天津同历宏阳三号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包头寰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山西星火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持 股 比 例
(%)

34.04

10.31

6.85

5.28

4.65

2.53

2.12

2.12

1.73

1.6

天津天和盈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袁文杰、袁易、陈雅通过
天津天和盈亚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袁文杰、袁易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袁文杰系袁易之父，并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89,970,000

27,240,000

18,110,000

13,949,821

12,293,907

6,695,914

5,610,000

5,600,000

4,570,000

4,230,000

55,030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89,970,000

27,240,000

18,110,000

13,949,821

12,293,907

6,695,914

5,610,000

5,600,000

4,570,000

4,230,00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

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072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074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23日通过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袁文杰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
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董事6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报告内容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违规的情形，该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75）。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修订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四）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依据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的谨

慎性原则，能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的财务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
性。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072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075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1465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607万股，发行价格为
12.30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12,661,000.00元。本公司募集资金扣除剩余应支付的承销费用、保荐费用57,
886,270.00元后的余额 754,774,730.00元已于 2024年 12月 26日存入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开发区支行
149287257253银行账号。上述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以及公司累计发生的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730,339,59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XY⁃
ZH/2024BJAA8B0276）。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2025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高性能钕铁硼产业化项目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年产3,000吨新能源汽车用高性能钕铁硼产业化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余额

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2025年度募集资金专户现金管理收益额

2025年度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2025年度募集资金专户手续费

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序号

1

2=3+4+5+6+7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1-2-8-9+10+11-12

14

金额（元）

730,339,590.00

354,111,067.87

71,053,996.78

29,958,107.78

12,142,169.89

81,302,988.16

159,653,805.26

-

-

2,065,206.35

549,731.50

215.00

378,843,244.98

354,111,067.8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
储、使用与管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公司一直严格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

公司已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管理，并与保荐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协议对公司、保荐人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协议的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述监管协议履行正常。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三江
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开发区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开发区
支行

内蒙古银行包头青山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合计

银行账号

15050171669400001488

155687274406

8115601012100474579

149287257253

861026101421004813

593010100100957187

593010100100957209

593010100100957317

-

账户余额（元）

67,977,778.32

10,576,856.30

30,497,560.14

18,735,282.24

504,095.09

40,028,428.15

60,111,714.84

150,411,529.90

378,843,244.98

募集资金用途

高性能钕铁硼产业化项目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生产线智
能化改造项目

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研发中心
升级改造项目

年产3,000吨新能源汽车用高性
能钕铁硼产业化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

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三江支行”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下属支行，其对外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名义签署；“内蒙古银行包头青山支行”系“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包头分行”下属支行，其对外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名义签署。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于

2025年6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其中以等额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185,896,872.89元，以等额资金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10,195,905.66元。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事项出具了鉴证报告（XYZH/2025QDAA2B0191）。

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完成上述置换事项。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5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
荐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受托方

内蒙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7天通知存款（升
级版）

（内蒙古）对公结
构 性 存 款

202503975

收益类型

固定收益
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认购金额
（万

元）

4,000.00

12,000.00

起息日期

2025/2/27

2025/3/3

到期日期

2025/3/6

2025/3/26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45%

0.644%-
3.356%

投 资 收
益 （ 万

元）

1.13

25.38

是 否
赎回

是

是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对公结
构 性 存 款

202503976

（内蒙古）对公结
构 性 存 款

202503975

（内蒙古）对公结
构 性 存 款

202503976

中国建设银行内
蒙古分行单位人
民币定制型结构

性存款

7天通知存款（升
级版）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21956期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天封闭式产品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02128期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7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7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7天封闭式产品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7天通知存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04678期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4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4天封闭式产品

包头天和磁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4天封闭式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固定收益
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固定收益
型

固定收益
型

固定收益
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固定收益
型

固定收益
型

固定收益
型

固定收益
型

固定收益
型

固定收益
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2,500.00

3,500.00

15,000.00

2,000.00

4,000.00

7,000.00

17,000.00

23,000.00

3,000.00

6,000.00

13,000.00

8,000.00

1,000.00

4,000.00

15,000.00

6,000.00

13,000.00

8,000.00

6,000.00

13,000.00

8,000.00

3,000.00

1,000.00

4,000.00

15,000.00

2025/3/3

2025/3/3

2025/3/3

2025/3/5

2025/3/6

2025/3/15

2025/4/7

2025/4/7

2025/4/7

2025/4/12

2025/4/29

2025/4/29

2025/4/29

2025/5/6

2025/5/6

2025/5/6

2025/5/7

2025/5/7

2025/5/7

2025/5/14

2025/5/14

2025/5/14

2025/5/16

2025/5/27

2025/5/27

2025/5/27

2025/3/28

2025/3/26

2025/3/28

2025/3/28

2025/3/13

2025/3/27

2025/4/27

2025/4/27

2025/4/27

2025/5/12

2025/5/7

2025/5/7

2025/5/7

2025/5/23

2025/5/23

2025/5/23

2025/5/14

2025/5/14

2025/5/14

2025/5/21

2025/5/21

2025/5/21

2025/6/30

2025/6/30

2025/6/30

2025/6/30

0.65%-3.35%

0.644%-
3.356%

0.65%-3.35%

0.80%-2.40%

1.45%

1.05%-1.95%

1.30%-2.70%

1.30%-2.70%

1.30%-2.70%

1.05%-2.07%

1.00%

1.00%

1.00%

1.30%或2.65%

1.30%或2.65%

1.30%或2.6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5%-1.93%

1.00%或2.24%

1.00%或2.24%

1.00%或2.24%

4.45

5.29

1.56

19.66

0.56

2.56

10.36

25.15

34.03

5.10

0.13

0.29

0.18

0.61

2.42

9.08

1.17

2.53

1.56

0.99

2.15

1.32

7.14

2.09

8.35

31.30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730,339,590.00

-

-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354,111,
067.87

354,111,
067.87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高性
能钕
铁硼
产业
化项
目

高性
能稀
土永
磁材
料生
产线
智能
化改
造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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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材
料研
发中
心升
级改
造项
目

年产
3,
000
吨新
能源
汽车
用高
性能
钕铁
硼产
业化
项目

补充
流动
资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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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00,
000.00

46,000,
000.00

270,1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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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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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43

160,083,
8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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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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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65,
7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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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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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58,
107.78

12,142,
169.89

81,302,
988.16

159,653,
805.26

354,111,
067.87

不适用

不适用

见本报告三、（二）

不适用

见本报告三、（四）

不适用

不适用

见本报告三、（八）

71,053,
996.78

29,958,
107.78

12,142,
169.89

81,302,
988.16

159,653,
805.26

354,111,
067.87

- 127,303,
865.28

- 50,307,
631.75

- 30,297,
186.64

- 167,889,
842.27

-429,996.19

- 376,228,
522.13

35.82

37.32

28.61

32.63

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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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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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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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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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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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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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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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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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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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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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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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一

否

否

否

否

否

一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603072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5-076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基于谨慎

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2025年6月30日，需计提减值的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合计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
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元）

144,131.81

1,273,674.87

-452,969.80

-11,361,113.58

-10,396,276.70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

（一）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计提依据

对于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活动形成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产等

应收款项，本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2、计提情况

本期公司计提应收票据坏账准备-14.41万元。

本期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27.37万元。

本期公司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45.30万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

1、计提依据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

益。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

2、计提情况

本期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136.11万元，其中在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69.60万元；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57.67
万元；发出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08.84万元。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公司2025年1-6月当期损益，减少公司 2025 年1-6月合并报表利润总额1,039.63万元。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财务

状况和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审

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目前的资产状况。同意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审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计提依据充分，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决策程序规范，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

司依据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的谨慎性原则，能更加公

允地反映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的财务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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